
位置比较隐蔽 多是无证经营

““住住改改商商””扰扰民民，，监监管管挺挺犯犯难难

小区里利用民
宅经商，因租金费用
低、人群集中受到不
少小规模商户的青
睐。然而，住宅区不
是商场，更不是企业
园区，“住改商”的存
在也使得小区管理
出现一系列难题，不
少小区业主对此抱
有 怨 言 。如 何 管 理

“住改商”的商户，成
为有关部门的一大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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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主打

尽管相关部门的审批比较严
格，但那些经过审批之后的“住改
商”商户是否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呢？对“住改商”商户又该如何监
管？

一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居
委会今年接到近百户“住改商”申
请，“‘住改商’申请时，要有申请

人的保证书，保证不从事影响居
民生活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要
相关业主同意其‘住改商’的签
字，如果日后违反，将承担责任。”
实际上，如果商户不出大的责任
事故，业主不来投诉，居委会很少
主动查访业户，而对于住宅区内
无证经营的商户，居委会表示无

能为力。
工商方面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将住宅登记为企业、个体工商
户住所(经营场所)时，手续很严
格，一律要求商户提交《住所(经
营场所)登记表》，其中最主要的
是出示所在地居委会或业主委员
会出具的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书。但该负责人同时也表示，一旦
注册成功，只要不出情况，商户的
经营状况很少过问。

由于“住改商”在小区里较为
隐蔽，平时的查访也给相关部门
带来不便，“有的时候找不到商
户，我们又联系不上，只能到年检
的时候才能追查。”

管理>>

审批较为严格

监管起来犯难

在新东方花园小区内，记者以
想租用车库开童装店为由，与小区
内一家电脑维修店的老板攀谈。老
板告诉记者，“我租的这个是小区
的车库，比住宅还便宜，是按季度
交房租，和普通的租房一样都是

‘押一付三’，租金每月800元，之外
再加上点物业费和水电费。”

然而，就在小区对面的沿街
商铺，一家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

介绍，“临街店铺，面积有两个车
库大小，每年的租金约10万元，且
租金每年增加10%。”相对于住宅
的租金，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便宜的租金吸引了很多商家
将住所改为经营场所。新生活家
园里一家“住改商”的辅导机构负
责人介绍，“一方面是租金低，要
是自己的房子就更好了；另外，辅
导班开在小区里更有优势，小区

里的孩子都可以过来上课。”
尽管住宅租金便宜，但要想

在住宅里经商并不容易。“你要是
想拿到营业执照，首先得有周边
业主的同意签字，然后要有小区
居委会的盖章。”一家“小饭桌”的
负责人表示，现实中，往往会遭到
小区业主的反对。因此，不少“小
饭桌”都是无证经营。

据高新区食药监局的一份调

查发现，高新区有近20家“小饭
桌”符合手续，达到卫生要求，但
也存在一部分无证经营、卫生不
达标的情况。在雅居园的一家看
护班内，记者咨询其负责人，对方
称：“我们以前只是办下午的辅导
班，现在又加上了‘小饭桌’，卫生
许可证、职工健康证、工商营业执
照正在申办中，以后会正规起来
的。”

优势>>

相比沿街商铺

租金便宜得多

“小区里的‘小饭桌’中午时
太吵了。”每天中午12点，海信慧
园周边的“小饭桌”就开始有了
吵闹声。从高新一实验出来的学
生会到小区里的“小饭桌”就餐，
这成了小区居民刘先生的一大
烦心事，“我上夜班，白天休息，
这些孩子太吵了。”

实际上，类似“小饭桌”这样
的住改商形式，在一些小区里广
泛分布。在茗筑美嘉小区南门一
栋楼的一层，有一家美容美体的
店铺，该店主将一广告牌摆放在
楼前的绿化带上，很是显眼。小

区北侧的“住改商”现象更多，在
最北侧两栋楼房的一层，店铺种
类繁多，有英语培训机构、小饭
桌、美容护肤连锁店、中医推拿、
超市、书画培训店等，记者大致
数了一下，有外在标识的“住改
商”商户就有8户。

紧邻茗筑美嘉小区的新东
方花园小区“住改商”情况也大
同小异。小区北面的商铺以送水
站为主，南面以美容化妆店为
主，此外还有一家杂粮店。该小
区的“住改商”大约有10户。

“小区内有些店铺挺方便

的，不出小区门，就能干好多事，
可是也有麻烦事儿。楼下有家美
容店，好多小区外的人开车来做
美容，小区车位本来就少，这些
车子开进来，车子更没有地方放
了。”住在新东方花园小区2号楼
某单元的孙先生告诉记者，“大
多数店铺都是用车库改过来的，
我们这些即使想买车库也买不
到，车子只好停在外边。”

除占用车位外，小区居民还
普遍反映小区里的“住改商”存
在着扰民现象，尤其是“小饭
桌”。家住茗筑美嘉的谢女士告

诉记者，她家楼下的“小饭桌”，
每到中午的时候附近学校和幼
儿园的孩子会来吃饭，“孩子吵
吵闹闹的，觉得挺不舒服的，尤
其是中午连个午觉都睡不好。”

记者走访发现，谢女士的遭遇
并非个例。在高新区雅居园小区，
也有业主将自己居住的房子用作
商用，变成了“小饭桌”或补习班。
居住在该小区的张女士反映，“由
于吃饭的孩子比较多，每到午饭时
间，十几个孩子来‘小饭桌’吃饭，
打闹声、脚步声和搬动桌椅的声音
不断，吵得我们无法休息。”

调查>>

“住改商”种类不少

“小饭桌”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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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茗筑美嘉小
区，一单元门口开出一
个中医推拿的“门头”。

②新东方花园小区
“住改商”多在楼房的一
层。

③新东方花园小区
有不少“住改商”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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